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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标原则及方法

一、评标原则

（一）本项目的磋商小组由采购人单位按内控招标流程规则

产生，共 3 人或以上单数组成。

（二）磋商小组将以招标需求文件为依据，对磋商供应商的

价格、监理服务技术方案、售后服务承诺方案、拟投入技术人员、

信誉、业绩各方面的内容按百分制打分。

（三）评审方式：以封闭方式进行。

二、评标方法

（一）对进入综合评分的，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。

（二）计分办法（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）：

1.价格分（10 分）

（1）以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

为磋商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 10 分。

（2）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，不执行价格扣除，评

标价=磋商报价。

（3）某磋商供应商价格分=（磋商供应商最低评标价÷某磋

商供应商评标价）×10 分。

2.监理服务技术方案（18 分）

（1）一档（6 分）：基本能够理解本项目的建设背景、目标、

范围；能提出基本可行的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；提供

每周周报和每月月报的模板。

（2）二档（12）分：能准确理解本项目建设背景、目标、

范围；能把握本项目的技术重点、难点和监理要点并提出完整可

行的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合同和信息管理的目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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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、措施；提供每周周报和每月月报的模板。

（3）三档（18 分）：满足二档的基础上，能结合项目特点

有针对性提出优化方案及合理化建议。

3.售后服务承诺分（18 分）

（1）一档（6分）：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承诺方案包含有项

目售后维护方案，但方案简单。

（2）二档（12 分）：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承诺方案，方案

包含有项目售后维护、保密承诺。为本项目提供不少于 2 名驻场

监理工程师（含 2 人）。

（3）三档（18 分）：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承诺方案，方案

包含项目售后维护、保密承诺等。描述了项目到达现场时间、培

训、定期回访，售后维护和应急保障方案的方法以及实现方式等

优于采购单位的实际售后需求。为本项目提供不少于 3 名驻场监

理人员（含 3 人），并提供较为详细可行的驻场人员管理方案。

4.拟投入技术人员分（40 分）

总监理工程师资质经验（18 分）

（1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信息系统项目

管理师》高级证书或《系统分析师》高级证书或《系统架构设计

师》高级证书或《系统规划与管理师》高级证书的得 6 分。

（2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信息系统监理

师》中级证书，得 4 分。

（3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信息安全工程

师》中级证书或《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证（CISP）》证书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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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分。

（4）持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有关部门颁发的（专业：

计算机、通信类或项目管理类）高级职称证书，得 4 分。

注：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原件

备查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
拟投入人员（总监理工程师除外）的资格分（22 分）

拟投入人员（总监理工程师除外）的资格分：

（1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信息系统监理

师》中级证书的，每人得 2 分，满分 4 分。

（2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信息系统项目

管理师》高级证书的，每人得 3 分，满分 3 分。

（3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系统分析师》

高级资格证书的，每人得 3 分，满分 3 分。

（4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系统规划与管

理师》高级资格证书的，每人得 3 分，满分 3 分。

（5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系统架构设计

师》高级资格证书的，每人得 3 分，满分 3 分。

（6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软件评测师》

或《软件设计师》或《网络工程师》中级资格证书的，每人得 3

分，满分 3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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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持有人社部（或原人事部）和工信部（或原信息产业

部）共同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《信息安全工程

师》中级证书或《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证（CISP）》证书，每

人得 3 分，满分 3 分。

注：项目组成员（除总监理工程师外）配备（同一人同一单

项仅计一次分数，同一人不同单项可累计分数）。须在响应文件

中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
5.信誉分（6 分）

（1）供应商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（认证范围：

信息系统工程监理）的得 3 分。

（2）供应商具有有效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（信息

安全风险评估）的得 3 分。

6.业绩分（8 分）

供应商自 2022 年以来，签约并承担有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或

通信工程类似业绩，每个业绩得 2 分，满分 8分。以合同签约或

成交通知书时间及项目个数计，请提供合同或成交通知书复印件

并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总得分=1+2+3+4+5+6


